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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

核證準則第 200號 – 高度核證工作

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舉行的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

上，政府向議員介紹當時擬備中的一條草擬規例的要點。該規例將用

以執行一項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和候選人名單支付選舉開支而設立

的資助計劃。會上有議員要求政府提供審計申報選舉開支及選舉捐贈

的建議準則，即《核證準則第 200號 – 高度核證工作》的文本。

《核證準則第 200號 – 高度核證工作》的文本（只有英文
版本）載於附件，供議員參考。

有關背景簡述如下。《2003年立法會（修訂）條例》已於
二零零三年七月三日通過，條例新訂的第 VIA部對於為立法會選舉候
選人和候選人名單（按情況而定）支付選舉開支而設立的資助計劃，

作出規定。為實施這計劃，選舉管理委員會已獲授權，制定規例以規

定有關程序細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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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條例第 60I條規定，在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作出申索前，
申報選舉開支及申報選舉捐贈的帳目必須先由核數師審計。在擬備草

擬條例時，選舉事務處曾就核數師審計有關帳目所採用的準則徵詢香

港會計師公會的意見。他們認為有關帳目應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

布及不時修訂的《核證準則第 200號 – 高度核證工作》進行審計。

香港會計師公會曾公布兩類核證標準。分別為《核數準則》

（Statements of Auditing Standards）及《核證準則》（Standards on
Assurance Engagements）。《核數準則》訂明在審核財務報表時須遵
守的標準，最常用於審計根據《公司條例》成立的公司的年終報告。

《核證準則》用於非財務報告的審計要求，為使用者提供一些項目，

例如數據、制度及過程，及行為的核証。《核證準則》通常用於一般

為遵守監管機構規定所作的報告。目前，《核證準則》包括《核證準

則 100》和《核證準則 200》，前者提供一個全盤框架，而後者則是
在《核證準則 100》的基礎上發展出來，並包含基本原則和主要程序，
以及相關指引，以便在沒有指明標準的情況下，作為核數師執行高度

核證工作的準則。

在查核申報選舉開支和捐贈方面，由於有關要求是為遵守

監管機構規定所作的報告，《核證準則第 200 號 – 高度核證工作》
被視為合適的審計標準。在此要求下，核數師須就有關選舉申報書及

其包含的申報選舉開支及捐贈的帳目，是否在所有要項上均符合《選

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 37(1)條及 37(2)(b)條的規定表示意見。

議員可參考創新科技基金對資助團體的要求，有關團體須

向創新科技署署長提交帳目，在擬備有關核數報告時也是採用這一套

審計準則。

我們預期執行這項審計規定不會增加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

的工作量。根據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 37 條，候選人
或候選人名單均須擬備選舉申報書。

無意申索財政資助的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，毋須把選舉開

支及捐贈的帳目交給核數師進行審計，但仍須按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

例為）條例》第 37條提交選舉申報書及有關帳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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煩請把本函向議員傳閱，以供他們參考。

政制事務局局長

(胡韻珊               代行)

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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